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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函   

地址：10851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
道101號4、5樓   

承辦人：曾淑平   
電話：02-2338-1600分機4209       
電子信箱：fd-10239@mail.taipei.

gov.tw   

11492
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50號6樓   
受文者：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勞運諮字第10930726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武漢肺炎四國語言宣導單張各1份   

主旨：為防範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」，惠請向來臺
之貴國國民宣導防疫措施及資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  

說明：

 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9年1月30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013762號函 
辦理。   

二、倘移工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、咳嗽等不適症狀，請雇 
主協助移工主動通報機場檢疫人員；入國14天內如出現 
疑似症狀或疑似感染，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(或 
0800-001922)或1955 專線協助進行通報或諮詢。   

三、最新防疫資訊如下：   
(一)多國語之防疫資訊請參考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

 訊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fw. wda.gov.tw/)。   
(二)有關口罩使用時機及方式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 網站說明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A15o0j)。   
(三)有關疫情相關外語新聞請參考中央廣播電台網站(https:/

/th.rti.org.tw/) 。   

正本：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、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心、駐臺北越南經濟

文化辦事處(勞工組)、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(勞工處)   
副本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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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函   

地址：10851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
道101號4、5樓   

承辦人：曾淑平   
電話：02-2338-1600分機4209       
電子信箱：fd-10239@mail.taipei.

gov.tw   

11493
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55號   
受文者：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

心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勞運諮字第10930726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武漢肺炎四國語言宣導單張各1份   

主旨：為防範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」，惠請向來臺
之貴國國民宣導防疫措施及資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  

說明：

 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9年1月30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013762號函 
辦理。   

二、倘移工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、咳嗽等不適症狀，請雇 
主協助移工主動通報機場檢疫人員；入國14天內如出現 
疑似症狀或疑似感染，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(或 
0800-001922)或1955 專線協助進行通報或諮詢。   

三、最新防疫資訊如下：   
(一)多國語之防疫資訊請參考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

 訊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fw. wda.gov.tw/)。   
(二)有關口罩使用時機及方式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 網站說明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A15o0j)。   
(三)有關疫情相關外語新聞請參考中央廣播電台網站(https:/

/th.rti.org.tw/) 。   

正本：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、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心、駐臺北越南經濟

文化辦事處(勞工組)、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(勞工處)   
副本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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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函   

地址：10851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
道101號4、5樓   

承辦人：曾淑平   
電話：02-2338-1600分機4209       
電子信箱：fd-10239@mail.taipei.

gov.tw   

10486
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01號2樓   
受文者：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(

勞工組)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勞運諮字第10930726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武漢肺炎四國語言宣導單張各1份   

主旨：為防範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」，惠請向來臺
之貴國國民宣導防疫措施及資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  

說明：

 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9年1月30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013762號函 
辦理。   

二、倘移工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、咳嗽等不適症狀，請雇 
主協助移工主動通報機場檢疫人員；入國14天內如出現 
疑似症狀或疑似感染，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(或 
0800-001922)或1955 專線協助進行通報或諮詢。   

三、最新防疫資訊如下：   
(一)多國語之防疫資訊請參考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

 訊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fw. wda.gov.tw/)。   
(二)有關口罩使用時機及方式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 網站說明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A15o0j)。   
(三)有關疫情相關外語新聞請參考中央廣播電台網站(https:/

/th.rti.org.tw/) 。   

正本：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、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心、駐臺北越南經濟

文化辦事處(勞工組)、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(勞工處)   
副本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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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函   

地址：10851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
道101號4、5樓   

承辦人：曾淑平   
電話：02-2338-1600分機4209       
電子信箱：fd-10239@mail.taipei.

gov.tw   

10666
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3段206號   
受文者：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(勞工處)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勞運諮字第10930726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武漢肺炎四國語言宣導單張各1份   

主旨：為防範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」，惠請向來臺
之貴國國民宣導防疫措施及資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  

說明：

 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9年1月30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013762號函 
辦理。   

二、倘移工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、咳嗽等不適症狀，請雇 
主協助移工主動通報機場檢疫人員；入國14天內如出現 
疑似症狀或疑似感染，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(或 
0800-001922)或1955 專線協助進行通報或諮詢。   

三、最新防疫資訊如下：   
(一)多國語之防疫資訊請參考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

 訊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fw. wda.gov.tw/)。   
(二)有關口罩使用時機及方式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 網站說明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A15o0j)。   
(三)有關疫情相關外語新聞請參考中央廣播電台網站(https:/

/th.rti.org.tw/) 。   

正本：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、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心、駐臺北越南經濟

文化辦事處(勞工組)、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(勞工處)   
副本：    


